新北市黃氏宗親總會109年度孝親楷模團體推薦書
推薦(申請)日期：     年   月   日
	推薦單位名稱
	

	單位負責人
	
	職稱：
	電話：

	單位地址
	

	被推薦人

姓名
	
	性別：□男 □女
	年齡：    歲

	
	電話：
	出生日期：
	身分證字號：

	通訊地址
	

	具體孝行
事蹟簡介
	

	推薦單位

初審意見
	

	本會審核結果
(本欄請勿填寫)
	依照本會理監事聯席會議審核後作成決議為：
□ 符合規定準予獎勵。 

□ 不符合規定不予受理。
□ 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理事長核示：
	

	審核日期：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


說明：孝親楷模範圍及具體事蹟概況：其孝行須符合道德倫理之精神，並具有下列具體事蹟之一，且長期實踐，堪為他人效法者。

      1、凡本會會員代表、顧問及其親屬，有助人，行孝，糾正社會不良風氣，刻苦耐勞盡力侍奉父母及尊親深得鄰人讚佩者。

      2、親侍久病之尊親或直系家屬而無怨無悔者。

辦法：附二吋正面半身相片2張，經由本市各黃氏宗親會審查合格後，填具本推薦書於理監事聯席會議前寄交本會，逾期請恕無法受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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